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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稅是地政士考試常考的重點、也最容易出現計算題的稅種。作為一

種「持有稅」，也就是你只要名下持有應課稅的土地，每年就要課一次稅，

是政府對於持有土地、或對土地使用收益的人所課的稅。而這個稅是「累進

課稅」：簡單就是，你在同一縣市內持有的土地越多、總地價越高，稅率也

越高。而地價歸戶、信託土地、優惠稅率，皆是常考的重點。

本章學習要點搶先看

一、地價稅稅制概論

	 了解地價稅是什麼？課稅範圍？與田賦的差異與擇一關係。

二、納稅義務人與代繳人

	 掌握所有權人、典權人、信託下的受託人等五類納稅人，以及四種代

繳義務人情境。

三、稅基：申報地價總額

	 學會歸戶計算、理解自益 vs 他益信託下的歸戶規則與地價稅分算方

式。

四、累進起點地價與稅率結構

	 分段理解5階級累進稅率與倍數計算方式，掌握稅負計算核心。

五、自用住宅用地規定

	 解析設籍、面積、無出租等5大要件，還有申請超過一處及面積超過的

適用順序。

六、事業用地與特別稅率

	 掌握五種事業用地稅率適用條件、主管機關認定與限制。

七、減免規定與免稅土地

	 熟悉公設保留地、公有土地、通行騎樓、無償通行道路之減免情況。

八、申請流程

	 常考優惠稅率申請期限、逾期如何處理？申報義務及罰則。



2-3第2章 地價稅

超實用！地價稅申論題的萬用引言

一、任何題型皆適合

	 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。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，

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。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，政府並得照價收買。

土地稅法規定之地價稅即為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之精神，合先敘明。

（憲法§143）

二、任何題型皆適合

	 土地稅分為地價稅、田賦及土地增值稅，合先敘明。（土稅§1）

三、與信託土地地價稅有關題目

	 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

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，

合先敘明。（信託§1）

四、與地價稅稅基有關題目

	 地價稅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轄區內之地價總

額計徵之。

	 前項所稱地價總額，指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

重新規定地價，經核列歸戶冊之地價總額，合先敘明。（土稅§15）

五、考地價稅自用住宅有關題目

	 所謂自用住宅用地，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

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。又土地稅法規定之自用

住宅用地，以其土地上之建築改良物屬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

親屬所有者為限，合先敘明。（土稅§9＋土稅施§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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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地價稅之意義

地價稅為對土地價值所課徵的賦稅，地價稅為持有稅，對持有土地的人

課稅。

貳 地價稅及田賦之課徵範圍（題目又可寫成課徵時機、課稅對象）

地價稅與田賦是土地稅法中最基本的兩項，徵收的對象雖同為土地，

但適用條件卻完全不同。簡單來說，土地若符合特定條件，就課田賦；否

則就課地價稅。兩者之間呈現「擇一課徵」的關係，也就是說課徵地價稅

就不課徵田賦，課徵田賦就不課徵地價稅，不得重複。

本段將透過法條解析與實例題型，幫助讀者理解什麼土地該課哪一種

稅，並練習如何在申論題中正確判斷與應答。

一、地價稅之課徵範圍為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（土稅§14）

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，應課徵地價

稅。（土稅§14）

法條翻譯

1 什麼是「規定地價」？

 規定地價是指，政府實施平均地權第一次規定的地價。重新規定地價

是指規定地價以後再次舉辦之規定地價。根據平均地權條例§14規

定，規定地價以後每二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，但必要時可以延長重新

規定地價的期間。

 簡單來說，「規定地價」是政府為了落實平均地權，針對全國土地定期

辦理的估價作業。整理程序包含兩種情況：

類別 說明

規定地價 第一次實施（多數地區已早年完成）

重新規定地價 後續定期辦理（現行法規定每2年辦一次，但可延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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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生擁有一筆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請問在持有期間，李先生應

負擔哪些稅負？（25分）

【100經紀人改編】

題型2-1 地價稅課稅範圍

題型分析

基本題型，地價稅為持有稅，但答題時應說明法規依據，基本上遇到

類似實務的題目不要慌，先找到題目解題關鍵字，答題時盡量直接回答答

案，讓閱卷老師一目瞭然，再寫出法規依據，另外答題時盡量分段開標題

說明，不會讓法條文字全部擠在一起，一方面增加答案長度，一方面讓閱

卷老師批改時清楚答題架構方便找到重點。

解題關鍵字及答題模板

已規定之地價土地/持

有期間/稅負

地價稅課稅範圍（土稅§14）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

擬答   

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，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，依序作答

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。人民

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，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

制。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，政府並得照價收買。

土地稅法規定之地價稅即為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

之精神，合先敘明。（憲法第143條）

考地價稅題目的萬用引

言，可根據考試時間長

度補充增加答題豐富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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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課徵田賦範圍（土稅§22Ⅰ）

1 未規定地價之土地及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

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，徵收田賦。（土稅

§22Ⅰ）

法條翻譯

如果土地是在非都市地區，而且政府已經依法把它編為農業用地，那麼

這塊地要課的是田賦、不是地價稅。或者這塊地還沒規定地價，也一樣

課田賦。

2 都市土地之五種情形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

 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：

1. 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，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
2. 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
3. 依法限制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
4. 依法不能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
1 李先生持有期間應負擔地價稅

1. 地價稅課徵範圍

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，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課

徵田賦者外，應課徵地價稅。

2. 地價稅課徵基礎

 地價稅按每一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轄區內之地價總額計徵之。

3. 地價總額定義

 所謂地價總額，指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依法

定程序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，經

核列歸戶冊之地價總額。 

開門見山寫出答案

可補充相關法規，法規

細節後續段落會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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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（土稅

§22Ⅰ）

法條翻譯

雖然都市土地通常要課地價稅，但有些「都市土地」如果實際做農業使

用，而且符合以下五種特殊情況，也可以繼續課田賦：

編號
符合條件並實際做農業使用

（五種）
說明

1 被都市計畫編為「農業區」

或「保護區」
土地用途本來就設計給農業使用

2 公共設施還沒蓋好（道路、

水電排水等）
無法正常開發

3 法律有「限制建築」的土地 政府明文限制不能蓋房子

4 法律上「不能建築」的土地 根本不准蓋建物，自然只能當農地

5 是公共設施保留地 政府將來要徵收，只能暫時農用

 只要在都市裡、仍實際作農業使用，而且符合上述任一條件，就可以

課田賦，不必課地價稅。但實務上田賦已經停徵，所以現階段課徵田

賦的土地，基本上等於不用繳稅。

法條濃縮精華

◆ 土稅§22Ⅰ

 口訣：2種＋5都土做農用

1. 未規定地價之土地

2. 及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

3. 都市土地之五種情形，作農用者

⑴ 都計編為農保

⑵ 公設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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⑶ 依法限建

⑷ 依法不能建

⑸ 都計公保

小練習

	下列有關都市土地徵收田賦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 

   公共設施完竣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

   依法限制建築或不能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

   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之所有土地使用者  

   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所有土地使用者

三、農業用地之意義（土稅§10Ⅰ）

 本法所稱農業用地，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保護區範圍內土

地，依法供下列使用者︰

1. 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及保育使用者。 

2.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

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。

3.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、冷凍（藏）庫、

農機中心、蠶種製造（繁殖）場、集貨場、檢驗場等用地。（土稅

§10Ⅰ）

法條濃縮精華

◆ 土稅§10Ⅰ

1. 供農森養牧育者

2. 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用土地

3.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用之場所用地

四、農業用地閒置不用，土地稅法之處理方式

 農業用地閒置不用，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報經內政部核准通知限期

使用或命其委託經營，逾期仍未使用或委託經營者，按應納田賦加徵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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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至三倍之荒地稅；經加徵荒地稅滿三年，仍不使用者，得照價收買。

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：

1. 因農業生產或政策上必要而休閒者。

2. 因地區性生產不經濟而休耕者。

3. 因公害污染不能耕作者。

4. 因灌溉、排水設施損壞不能耕作者。

5. 因不可抗力不能耕作者。（土稅§22-1Ⅰ）

法條濃縮精華

◆ 土稅§22-1Ⅰ

1. 發生情形

 農地閒置不用經通知限期使用或委託，逾期仍未用。

2. 荒地稅

⑴ 應納田賦＋1~3倍。

⑵ 加徵滿三年得照價收買。

3. 五情形例外

⑴ 生產或政策上必要休閒。

⑵ 生產不經濟而休耕。

⑶ 污染不能耕。

⑷ 設施損壞不能耕。

⑸ 不可抗力不能耕。

目前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為農業用地，或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

之土地，如於其上興建豪宅、經營民宿等，究竟是否須課徵地價稅？

試按現行法令規定說明之。（25分）

【101地政士】

題型2-2 地價稅、田賦課稅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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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型分析

本題考的非都市土地及農業用地的法律規範，尤其是當土地用途發生

變化後，是否仍需要繳納地價稅。記住原則：若土地課徵田賦，則不能再

課徵地價稅；反之若土地課徵地價稅，則不會再課徵田賦。當確定不符合

田賦徵收範圍後，可知須課徵地價稅看似實務題，但實際上是考地價稅和

田賦的課稅範圍。在遇到實務題型時，首先要明確寫出田賦與地價稅的課

稅範圍的相關法規規定，這能幫助定位問題的核心。接著，再將題目情況

與相關法規進行對照，從而確定是否符合課稅範圍。

解題可根據以下步驟：

步驟一：寫出田賦與地價稅的課稅範圍

了解田賦和地價稅的相關法規及其徵收範圍（土地稅法第22條和第14

條）。有助釐清土地是否符合田賦或地價稅的課徵條件，並分別寫出

對應法規。

步驟二：依題旨說明土地是否符合農業使用以課徵田賦

根據題目中土地的使用情形（例如是否已用來建豪宅或經營民宿），判

斷是否符合田賦的徵收範圍。而土地用來建豪宅或經營民宿，已不再符

合農業用地的條件，則應排除田賦的徵收範圍，並轉為徵收地價稅。

步驟三：從地價稅與田賦的關係帶出結論

當確定不符合田賦徵收範圍後，可以根據土地的地價總額來計算應繳

納的地價稅，並得出結論。

解題關鍵字及答題模板

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為農

業用地，或依都市計畫編

為農業區之土地

→ 這些關鍵字要想到田賦

課徵範圍

● 相關法規：土稅§22（田賦之課徵範圍）

1.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為農業用地或未規定

地價的土地。

2. 都市土地中的五種情形：依都市計畫編為

農業區或保護區、公共設施尚未完竣、依

法限制建築、依法不能建築、公共設施保

留地等。




